	招聘岗位
	岗位类别及等级
	招聘人数
	基本条件
	专业及其他条件
	岗位介绍

	校外教育活动辅导员
	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
	2
	1.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品行优秀；具备与岗位适应的身体条件；
 
2.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
 
3.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（1981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具有岗位相关的高级职称人员年龄可放宽到45周岁以下（1971年7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；
 
4、户籍不限。
	1、应届毕业生：美术学、绘画、中国画、书法学、科学教育或学前教育专业；或其它专业具有围棋段位资格、乒乓球专业特长的。
2、在职人员：现从事青少年儿童美术教育、书法教育、科学教育、心理教育、或学前教育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在职教师，乒乓球教练、围棋教练、退役专业运动员；以及有上述专业二年以上教育工作经验的其他人员；专业不限。
	从事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辅导、社团活动组织、教务管理等工作。

	校外教育法务与档案管理人员
	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
	1
	
	1、应届毕业生：法学、行政管理、企业管理、档案学、信息资源管理或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2、在职人员：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经济系列职称，现从事司法或行政管理工作的在职人员；专业不限。
	负责校外教育活动场所法律事务、公文处理、投诉信访接待、档案管理等工作。

	软件技术工作人员
	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
	1
	
	 1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或网络工程专业；
2、具有一年及以上软件开发工作经历；
3、熟练掌握JAVA或delphi、c#、asp.net等开发语言之一；掌握Oracle或sql server数据库技术。
	负责中心管理系统和软件信息维护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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